
GCT考试语文知识连载(法律部分)(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4/2021_2022_GCT_E8_80_

83_E8_AF_95_E8_c67_254982.htm 6.3 行政法 （一）行政法概

述 1.“行政”一词，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活动过程中

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的总称。首先，它

属于国家的范畴，即属于公务，不是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

事务.其次，并不是一切国家权利都是行政权力，只有行政机

关或者政府的权力才是行政权力，它有别于代议机关的立法

权和司法机关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第三，行政权属于“执行权

”，它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去行使国家职能从而实

施法律的行为。2.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具体来说，它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履行其职能的过程中

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称。3.行政法指的是一个法律部

门，是规范和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的总称.行政法规是一种法

的渊源，是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行政法包

括大量的行政法规，但是它不限于行政法规，其他关于规范

和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也属于行政法的渊源，即作为部门

法的行政法的组成部分。4.一般行政法，是对一般的行政关

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如行政组织法、行政处罚法

、公务员法等。5.特别行政法，是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

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包括公安行政法、体育行政法、科

技行政法等。（二）行政法的任务和作用行政法通过对行政

关系的法律调整，确认行政关系参加者的法律地位，保障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员）正确、合法、有效地行使职

权，履行职责，防止其越权和滥用权力现象的发生.通过行政



法制监督，追究违法者的行政责任，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提高国家公务员和公民的行政法律意识，促进和

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三）国家行政机关与国

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是依照法律规定，运用国家权力，为

实现国家目标和任务，组织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机关，又

称国家管理机关或政府。它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国家公务员是代表国家或政府，

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在我国，公务员

指的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上的工作人员。政

务类国家公务员是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他们是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产生及通过正式任命的人员。业务类国家公务员是中

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中除政府组成人员以外的行政在编人

员。（四）行政行为 1.行政行为是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

依法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同时，

行政行为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其外部行使公共权力并产生

法律效果的行为。2.具体行政行为，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和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

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3.所谓抽象

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行为，其

适用范围是普遍的，所针对的是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4.行

政行为的内容主要有:设定权利和义务，撤销权利和免除义务

，赋予能力和剥夺能力，变更法律地位，确认行政相对人的

法律地位或行为的合法，赋予特定物以法律性质。5.各种行

政行为成立的共同要件主要有:1）行为的主体合法，即行政



机关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合法依据，具备行政主体资格.2）行

为必须在行政机关的权限内，越权无效是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3）行为的内容合法，即内容要有可能明确、符合公共利

益和法律规定.4）行为符合法定程序.5）行为符合法定形式

。6.行政行为的效力有:1）确定力.2）拘束力.3）执行力。7.对

于行政行为的处理:1）行政行为因行政越权、行政侵权、滥

用权力或不合法定程序而予以撤销.2）已发生效力的行政行

为，如果发现其不当或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其行为的

内容或使行政行为部分地失去效力并做出新的规定，这称为

行政行为的变更.3）行政行为由于不适应新的情况，并非违

法或不当，由行政机关宣布废止.4）行政行为或者因为制定

新法规而使具体行为失去效力，或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复存在

而消失，或者行政相对人因设定的义务充分履行完毕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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